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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省级“全程机械化+综合农事”服务中心 

建设指引（试行） 

 

服务中心是指围绕当地主要农作物生产需要，在机械化耕整

地、播种、收获及高效植保、产地烘干、秸秆还田等全程机械化

作业服务的基础上，通过配置先进适用农机装备、推进农机农艺

融合、强化管理服务等综合措施，向农机维修、农资配送、新装

备新技术示范推广应用、信息咨询、培训指导、农产品初加工、

电子商务和信息化管理等功能拓展,既有全程机械化服务能力，又

有综合农事服务能力的综合体。为引导服务中心加强基础设施建

设、合理配置农机装备、提升管理服务能力，提出省级“全程机械

化+综合农事”服务中心建设指引如下： 

一、建设主体 

服务中心建设主体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或经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登记注册、正常运行 2 年以上的农机服务组织、农业企业等，

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有固定场所，具有一定装备基础和服务能

力，拥有一定数量的农机操作、维修和管理人员，内部管理制度、

风险保障机制和社会信誉良好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。 

二、基础设施 

服务中心建成后的基础设施应包括“两库两间两室两中心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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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即：机库、配件库、农资配送间、农产品初加工间、学习培训

室、电子商务和信息化管理室、烘干中心、维修中心等），总面积

不少于 1500 平方米。地面平整、压实，符合农业生产需要。基础

设施布局规划合理、标识明显，机库尽量建统间，农产品加工间、

农资配送间、维修中心、烘干中心等相对独立，配件库靠维修间。

外场应有农机具清洗场。 

（一）机库。半封闭或全封闭，墙体高度不低于 3 米，收割

机、拖拉机等大型机具进出门高度不低于 3.5 米。采光和通风条

件良好。机具分区域分类存放，停放整齐，场所清洁。 

（二）配件库。有存放货架或货柜，零配件分类、统一标号，

码放整齐、便于查找，配备专兼职保管员。设立出入库台账，做

到物卡、账卡相符。 

（三）农产品初加工间。操作人员熟悉安全要求和操作流程，

按有关农产品初加工操作规程操作，人员穿戴及装备等符合有关

要求。 

（四）农资配送间。化肥农药等农资配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

和相关管理规定，按安全规范要求存放，有相应展示和使用说明

等。 

（五）学习培训室。配备培训所需的电脑、投影仪（电子屏

幕）、教学用具、桌椅等设施、学习资料等，能满足综合培训要求。 

（六）电子商务和信息化管理室。配备相关的信息化终端，

定期发布作业服务信息，能够在线办理农产品展示、销售等。 



 

— 7 — 

（七）维修中心。高度不低于 3.5 米，配备维护保养及换件

维修所需设备、工具等。有维修安全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以及专

兼职人员负责维修技术管理工作。维修间水、电、气设备等应符

合有关安全规定。 

（八）烘干中心。须有除尘等安全设备设施。操作人员熟悉

安全要求和操作流程，按《粮食烘干烘干机操作规程》操作，高

处作业和维修须按安全与维修有关规定进行操作。粮食进料口与

输出口分开布局、合理避让，道路配套方便车辆进出。保持烘干

间清洁，划分粮食存放区域。 

以上“两库两间两室两中心”，结合农时和农业生产需要，在

符合安全规范的前提下，库、间、室、中心之间可适时优化整合

使用。 

三、装备配置 

服务中心建成后应有一定数量的农机装备，各类机具数量超

过 60 台或农机具资产原值超过 300 万元。 

（一）动力及配套机械。80 马力以上大型拖拉机 5 台以上，

并配置秸秆还田机、开沟机、犁（耙）等配套机具。 

（二）种植机械。插秧机 6 台以上、育秧流水线 2 条以上，

并配备相应的硬盘、软盘等（水稻产区）；小麦（玉米）播种机 6

台以上。 

（三）收获机械。联合收割机 4 台以上。 

（四）植保机械。无人植保飞机或高地隙自走式喷杆喷雾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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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台以上。 

（五）烘干设备。烘干机总吨位 60 吨以上。除烘干设备外，

需具有提升机、输送机等附属设备。 

（六）农产品初加工装备。稻米加工等农产品初加工装备 1

台套以上（稻米初加工装备需要至少具有脱壳、色选功能）。 

（七）智能化信息化农机装备。具有带自动驾驶、控制等功

能的农机装备（拖拉机、插秧机、收割机和植保机等）3 台以上。 

四、服务能力 

服务中心在具备耕整地、种植、植保、收获、秸秆处理、烘

干等全程机械化作业服务能力的基础上，具有维修保养、农资配

送、新装备新技术示范推广应用、信息咨询、培训指导、农产品

初加工、电子商务等综合服务功能，并逐渐向农业农村相关领域

延伸。农机作业各环节全年累计作业面积达到 20000 亩，承包（流

转）土地面积 1000 亩以上，全程机械化及综合农事服务年收入

300 万元以上。 

五、制度建设 

服务中心建成后的制度建设应包括“四个管理”内容。 

（一）财务管理。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，账目健全完善，

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记载规范准确，核算真实有效。 

（二）机务管理。做好农机具使用前的检修，各种动力机械

要做到四不漏（油、水、气、电）、配套机具达到三灵活（操作、

转动、升降），达到相应技术状态。使用中应严格按规定程序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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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。使用后长期停放的农机具，应清洁保养后入库并排列整齐，

保持机械完好率。 

（三）安全管理。建立健全农机安全生产制度，与社员、机

手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，落实安全职责和措施。“两库两间二室两

中心”等应符合规定的安全技术要求。设安全员，有效开展农机安

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，定期进行农机安全检查，防止和避免责

任事故。 

（四）规范管理。制定有关农机化作业技术规范，机务管理、

安全管理、维修保养、收费标准等各项制度上墙公布；在服务中

心显著位置悬挂具有“江苏农机化 logo 标识(另行下发）”和“×××

县（市、区）×××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”字样的标牌；各

设施场地和服务功能区域应分别悬挂功能标牌。 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可参考省级“全程机械化+综合农事”

服务中心建设指引，结合本地农业生产实际和农机化工作基础，

制定本地区的“全程机械化+综合农事”服务中心建设指引。 

 


